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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学锋

近日，市民刘先生通过洛阳网“百姓
呼声”反映，他到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给新生儿办疫苗接种手续，被告知接种
疫苗要购买意外保险。16日，记者采访
市、区两级卫健部门得知，疫苗接种单位
应按要求履行告知义务，严禁强制要求
接种者购买任何种类的保险产品。

今年30岁的刘先生住在洛龙区关
林路附近一小区，几天前，他到家附近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办预防接
种证。其间，工作人员介绍并让他给孩
子购买疫苗接种意外补偿保险。“我当
场提出疑问后，对方解释任何人接种疫
苗都存在安全风险，情况严重者还会丧
命。”刘先生说，工作人员还说购买他们
推荐的保险产品，一旦接种疫苗出现问
题，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

市卫健委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说，《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国家
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
生后1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

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为其
办理预防接种证。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
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所
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
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及
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并如实记录告
知和询问情况。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六
条规定，国家鼓励建立通过商业保险等
形式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受种者予以
补偿的机制，但并未要求强制购买。

“我们第一时间受理了刘先生的投
诉，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洛龙
区卫健委迅速开展调查、处置。”市卫健
委工作人员说，经查，此事由疫苗接种
单位个别工作人员和接种者沟通不到
位引发。目前，相关工作人员已再次给
刘先生耐心解释，刘先生表示满意。

洛龙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按照
我市有关文件的要求，预防接种单位在
给儿童家长办理新生儿预防接种证时，
应履行告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
险机制的义务，市民在知情自愿的前提
下，有权利选择买还是不买。

□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梁秀梅

这几天，冷空气来势汹汹，呼吸道
传染病随之进入高发期，给疫情防控
带来挑战。昨日，市疾控中心结合疫
情常态化防控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大
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冷空气来袭，疫
情防控可不能“降温”。

●科学规范戴口罩

“一定要随身携带口罩，科学规范
戴口罩。”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所长朱鑫提醒，特别是乘坐公交车、
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全程戴
口罩。

同时，在公共场合要注意与他人
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与他人接触，打喷
嚏、咳嗽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不在公
共交通工具上饮食。

●室内注意通风换气

冬季天气寒冷，不少家庭、单位常
常门窗紧闭。对此，朱鑫建议，在室外
空气条件允许、做好个人保暖的情况
下，注意适当开窗通风换气。

此外，手部卫生不能忽略。外出
时，手要减少不必要的触摸，避免用未
清洁的手接触口、眼、鼻。自室外返
回、咳嗽用手捂后、饭前便后、烹饪或
准备食物前，应使用洗手液（或肥皂）
流水洗手，或用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选购、食用冷链食品多留心

进入11月，我国多地出现进口冷
链食品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
性的事例。关于如何安全食用冷冻冰
鲜食品，朱鑫有以下建议——

购买时，选择正规的超市或市场，
可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反套住手挑选冷
冻冰鲜食品，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同
时正确戴口罩。购物后及时用肥皂或
洗手液清洗双手，洗手前，双手不碰触
口、鼻、眼等部位。尽量避免购买进口
冷冻冰鲜食品。

存放时，冷冻冰鲜食品放置冰箱
冷冻室保存，不要存放时间过长，且与
熟食分层存放。

清洗时，要注意生熟分开，处理冷
冻冰鲜食品所用的容器、刀具和砧板
等器具应单独放置，要及时清洗、消
毒，避免与处理直接入口食物的器具
混用，避免交叉污染。

烹调时，应做到烧熟煮透，避免生
吃、半生吃、酒泡、醋泡或盐腌后直接
食用冷冻冰鲜食品。已烹调熟但未食
用完的海鲜，请放置冰箱冷藏室保存，
尽早食用，再次食用前一定要充分加
热，中心温度要超过70℃。

此外，食用后一旦出现发热、腹泻
症状，要及时到发热门诊就医，并主动
告知食用时间、食品种类和食材来源
等信息，以便医生尽快诊治。

针对冬季寒冷天气，市疾控中心发布安全提醒——

冷空气来袭，疫情防控莫“降温”
有市民反映在给孩子办预防接种证时，被告知要购买
疫苗接种意外补偿保险，对此，相关部门表示——

市民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
严禁医疗机构“强买强卖”


